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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于是否允许商品平行进口，目前原则上允许已经成为了实践的主流观点，但商品平行进口的商标侵权

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不同做法。鉴于目前我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有不足之处，本文结合商标

平行进口对消费者的利益损害的背景下，主要梳理我国实践中所面临的对合法商标的商品平行进口界定

不清楚以及商标侵权判断标准不一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域外主要国家诸如美国、欧盟、韩国等对商

标平行进口可借鉴的法律规制，提出明确境内外商标权利主体同一的标准、明确不具备混淆可能性的标

准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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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o whether to allow parallel importation of goods, it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view in practice 
in principle,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t practices in judicial practice on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rademark infringement of parallel imports of good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China’s understanding 
of this issue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mainly sorts out the problems faced in China’s practice by 
combining the damage to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caused by parallel import of trademark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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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a in practice.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major 
foreig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 can 
learn from parallel import of trademark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larifying the cri-
teria for the ident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trademark rights subjects and clarifying the criteria 
for not having the possibility of con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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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标平行进口的概念及权利穷竭理论 

1.1. 商标平行进口的定义、特点和构成 

平行进口通常是指内容相同的知识产权产品在两个以上国家均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未经授权的进口

商将此种知识产权产品从一国进口到另外一国的行为。商标平行进口是平行进口的一种类型，一般指平

行进口商未经商标权人或其被许可人同意，通过海关将商标权人在境外生产或销售的合法贴附商标的商

品进口到本国境内以及进行销售的跨境贸易方式[1]。 
商标平行进口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商标法和消费者权益的复杂问题，要判断一个进口行为是否构

成商标平行进口，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三个关键的构成要件： 
1) 商标平行进口的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商标平行进口主要围绕商标权利人和平行进口商之间的

法律关系展开。然而，在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可能还会涉及第三方，即商标被许可人。商标平行进口的

主体中，商标权人必须合法拥有相关商标的权利；平行进口商则是指进口商在没有商标权人或商标被许

可人的授权，将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已通过合法权利投放至市场的产品，进口至该国的商业实体。而商

标被许可人是经商标权人授权，在特定国家合法使用商标并销售商品的主体。 
2) 商标平行进口的客体即商品本身。一般是指有形商品。尽管商标在法律定义和实际应用中不仅限

于商品，同样也可以与服务紧密关联，即服务商标，用于标识和区分不同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然而，在

国际贸易的广阔领域中，服务的再进口现象则相对较少见。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有形商品上。

这些商品必须是“真品”，即由商标权所有者官方认证和授权的产品，它们在当地法律的框架下生产，

与伪造或仿制品明显不同。此外，为了确保商标平行进口的合法性，这些商品所附带的商标权在进口国

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合法进行平行进口的关键条件。 
3) 商标平行进口的行为模式。涉及两方主体的情况在平行进口中，通常表现为平行进口商在未获得

商标权人直接授权的情况下，将商标权人的出口商品重新进口进行销售。这种情况下，平行进口商往往

利用商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价格差异的机会，进行套利行为。他们可能会从价格较低的市场购买这些商品，

然后运回原国家，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消费者，从而与商标权人或其授权经销商在该国的销售活动形成

竞争。而在涉及三方主体的情况中，平行进口商的行为则更为复杂。平行进口商首先在国外市场上合法

购买了商标权人投放的商品，这些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可能已经得到了商标权人的授权或许可。然后，平

行进口商需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海关规定，将这些商品进口到另一个国家进行销售。在这个过程中，

平行进口商需要确保自己的行为符合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法律法规，以避免可能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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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思指出商标商品平行进口问题的本质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有无权利禁止合法生

产的产品从国外进口的问题。当进口产品涉及侵权行为时，例如仿制的专利产品未经专利权人授权，假

冒产品未经商标权人许可使用其注册商标，或盗版制品未经版权人许可复制，权利人或独占被许可人可

以通过无可争议的法律权利来禁止此类产品的侵权[2]。然而，当一种特殊情况出现时，平行进口商将原

本应在国外销售的、带有合法注册商标的产品进口到权利人所在的国家、地区进行销售。这些商品以低

价进入市场，可能会直接与权利人自行销售的、价格较高的同类商品竞争，从而对权利人的经济利益造

成不利影响。 

1.2. 权利穷竭原则的理论概述 

权利穷竭原则，即“Exhaustion of Right”，亦称为“权利用尽”或“权利耗尽”。本文特指商标权

领域的权利穷竭，即一旦商标商品经商标权人或商标被许可人的同意进入市场，可以认为商标权人或商

标被许可人已经获得了收益，因此他们无法控制该商品在市场上的后续流通。这一原则最初在国内产生，

适用范围仅限于该国的边界内。然而，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商品的流通不再局限于单一国家，而

是跨越了国界，甚至覆盖了不同地区。这种跨国和跨地区的商品流动，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知识

产权产生了冲突和碰撞。 
商标权利穷竭原则作为知识产权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商标权的行使与限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根据其在不同情境下的适用和解释，商标权利穷竭原则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3]： 
1) 商标国内权利穷竭原则 

也被称为“保护主义原则”，即商标权人一旦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商品，其在该国的商标权便被视

为穷竭。这表示商标权人或其授权方无法控制该商品的进一步流通。但是，如果国内市场出现了含有相

同商标的国外商品，即所谓的商标平行进口，这种情况可能构成对国内商标权人或其授权方权利的侵害。

在这种情况下，商标权人或授权方有权利利用国内权利穷竭原则来阻止这种平行进口行为。从法律制定

的视角看，平行进口的行为应当受到禁止。 
2) 商标区域权利穷竭原则 
这一原则介于国内穷竭原则和国际穷竭原则之间，主张在特定区域内，一旦商品经商标权人同意或

授权销售，商标权人即丧失了对这些商品在该区域内的进一步控制权。区域穷竭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

了商标权人的权益保护和商品自由流通之间的关系，使得商标权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其商品的流通，

同时又不至于完全限制商品的全球交易。 
3) 商标国际权利穷竭原则 
国际穷竭原则强调的是知识产权的全球性和自由贸易的便利性。按照这一原则，商标权人不能阻止

其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交易。然而，与商标国内权利穷竭或区域权利穷竭原则相比，商标国

际穷竭原则在全球各国的法律文献或案例中较为罕见，并且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由于商标国际穷竭

原则的适用范围过宽，国家在制定法律和进行司法判决时很少引用此原则，主要是因为担心会损害国内

商标权人的权益。此外，国际条约如 TRIPs (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没有明确权利穷竭的具体范

围，而是让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规定来处理这一问题。 

2. 司法实践的困境 

当法院面临涉及平行进口案件的审理时，其处理过程通常遵循一套严谨且系统的审理思路。首先，

法院会深入细致地分析涉案产品是否构成平行进口产品，这是整个案件审理的基石。在确定涉案产品是

否属于平行进口产品时，法院会着重考察涉案产品是否符合商标平行进口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两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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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方面的判断：一是涉案商品的来源，二是境内外商标权主体的同一性。一旦法院确认涉案产品属于平

行进口产品，接下来的审理焦点将转向被告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商标的行为。法院会详细分析被告的行为

是否具有混淆可能性，即被告的行为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或品牌产生误认。这是判断被告是

否构成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的关键。 
以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古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为例 1。该案的争议焦点为

本案古龙公司是否侵犯了百威公司就涉案商标享有的许可实施权。法院首先综合六点因素，确认涉案啤

酒由墨西哥瑟维赛拉摩得罗公司自行生产。其次，百威公司作为其境内商标权主体，自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商标有效期届满，对涉案四个商标享有使用权和诉权。商标权在商品首次销售后即告用尽，其商业

利润和商标商誉在出售时已实现。因此境内外商标权主体具有同一性，因此涉案啤酒属于平行进口产品。

最后，对古龙公司进口的商品中使用的“Coronita Extra”加图形标识、在报关单及检验检疫申报材料中使

用“卡罗娜”作为产品名称和标识的行为进行定性。 

2.1. 境内外商标权利主体的同一性判定标准不明确 

以该审理思路为基础，本文先假定涉案商品均来源于商标权人或其授权主体，即为“真品”。法院

认为平行进口合法性的前提之一是境内外商标权主体之间存在同一性，但根据商标权的地域性原则，可

能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商标权人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形。 
以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与阎寒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 和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锦

天服饰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 3 为例： 
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与阎寒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涉案商标权利人为满景 IP 公司，韩国斐乐公司通过

斐乐卢森堡公司间接持有 15%股份，安踏公司间接持有 85%。双方无实质股权控制关系，说明两者系独

立利益实体。尽管涉案商标与韩国 Fila 商标最初同属一个权利人，但在不同利益安排下，Fila 在中国的

商标权利与 Fila 在其他国家的权利已归不同主体。虽然双方基于利益考量仍存在经济合作，但这并不否

定商标权利及由此产生的商标利益归属不同主体的事实。韩国斐乐公司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构成满景 IP
公司或斐乐公司商标权用尽，非平行进口。 

在维多利亚的秘密商标权纠纷一案中，原告维多利亚的秘密公司是一家美国注册公司，与国外生产

商 LBI 公司为母子公司。“VICTORIA’S SECRET”品牌商标按照双方约定由原告负责在国际范围内的注

册、使用、管理和保护。因此，该品牌商标权在全球范围内均归原告所有，因此境内外商标权主体为同

一个主体。被告上海锦天服饰有限公司从 LBI 公司购买并进口“维多利亚的秘密”正牌内衣的行为属于

合法平行进口。 
在实践中，尽管权利穷竭原则被用来识别境内外权利主体之间的同一性，但法律在明确如何根据商

标权穷竭原则来判断境内外商标主体间的同一性时，仍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特别是在相关主体之间存

在联合、合作、母子公司、授权等复杂关系时，判定其同一性的标准需要进一步明确与细化。 

2.2. 混淆可能性的判定标准不明确 

以上述审理思路为基础，假定案涉商品为“真品”且境内外商标权利主体间具有同一性。 
一个关键的法律考量点是案涉商品是否会引起消费者的混淆。当案涉商品通过平行进口渠道进入境

内市场后，消费者往往会面临如何准确判断商品的真正来源的挑战。由于平行进口商品的外观、品牌标

 

 

1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厦门古龙进出口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 326 号民事判决书。 
2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与阎寒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人民法院(2019)民初 11696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3 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棉天服饰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五

(知)初字第 86 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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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包装与正品往往极为相似，甚至可能完全相同，消费者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是来自原商标权人的正品。

如果平行进口商在销售商品时故意或过失地利用商标的相似性误导消费者，使其误认为所购商品为正品，

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 
以法国大酒库股份公司(LESGRANDCHAISDEFRANCES)与慕醍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纠纷案为例 4。天津慕醍公司从英国进口的附有大酒库公司的商标的三种葡萄酒均是大酒库公司生产并

销售给其英国经销商。案涉葡萄酒进入国内市场时并没有进行重新包装，而是以原样销售。大酒库公司

声称，为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其销往英国的葡萄酒与中国同品牌产品在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

在品质方面。法院认为，大酒库公司在中国销售的相同商标的葡萄酒均属于日常餐酒等级，不会因进口

而受到影响消费者的期望，不存在混淆的可能性，大酒库公司的商誉也未受损。 
在评估平行进口商品的外在特质和品质时，我们需要审慎考虑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对商品

的原产地和质量产生误解。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探究商标平行进口受否具有混淆可能性，是否削弱了

商标在标识商品或服务来源以及保障品质方面的核心功能。为确保市场的清晰透明和消费者的权益，我

们有必要进一步明晰这一判断标准。 

3. 商标平行进口的国际考察 

3.1. 商标平行进口合法性的前提——境内外商标权主体的同一性 

1) 欧盟 
欧盟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确立了关于商标产品平行进口的法律基础。第 36 条作为特定情况

下的例外条款，通常用于处理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此外，《欧共体关于协调各成员国商标立法的指令

(第 89/104/EEC 号)》(简称商标指令)为处理商标平行进口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导。该指令中的第 7 条明

确规定了区域权利用尽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在欧盟内被广泛应用，确保了商标商品在欧盟区域内的自

由流通与商标权人权益的平衡[3]。 
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的 C-291/16 号回复意见中，欧洲法院指出：适用商标权利用尽原则处理平行进

口案件时，最为核心的要求是确保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商标权利人为同一主体。在现实中，商标权人可能

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散在不同的实体中。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进一步考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商标权利人

之间是否存在生产、销售、许可与被许可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联系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如双方签署

的许可协议、合资协议、分销协议等。 
法院还特别强调，经济联系的判定应基于商标是否受到同一控制。这是因为商标的控制是维护品牌

形象和消费者利益的关键。当两个独立实体为共同利益联合开发并控制一个商标时，它们之间就形成了

紧密的经济联系。 
此外，如果平行进口的商标源自同一原始商标，且两个独立主体合作控制该商标的使用，即使进口

国的商标权人不是原始商标的直接所有者，只要其对商标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该情况也被视为具有

经济联系，因此适用区域权利用尽原则[4]。 
2) 韩国 
韩国关税厅在相关公告中明确规定了允许商标平行进口的情形： 
情形一，当境内外商标权主体具有同一性时，无论是直接的身份同一还是通过代理、关联等方式形

成的同一性，都为平行进口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其中，关联公司关系需满足的条件是：作为最大出资人

且持有 40%以上股份。在韩国，当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股份超过一定比例(如 40%)，通常二者会被视为形

 

 

4慕醍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津高民三终字第 0024 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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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关联公司关系。在关联公司关系中，子公司的经营和决策可能会受到母公司的影响，因此子公司对母

公司的股份持有通常是受到限制的。 
情形二，当境内外商标权主体不具有同一性时，若国外生产的商品经外国商标权人同意并授权国内

商标权人进行平行进口并在国内销售，那么这种情形下允许平行进口。 

3.2. 商标平行进口合法性的前提——不具备混淆可能性 

1) 美国 
通过对美国法院司法案件实践的统计发现，判断商品是否可能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可能性”的核

心因素是“重大差异”的标准，也是判定商标侵权案件的关键。鉴于每个案件都有其独特的背景和细节，

“混淆可能性”的衡量尺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因此，在审理平行进口

的商标侵权案件中，美国法院对“混淆可能性”的解释表现出多样性。相比之下，欧洲法院坚持“物理性、

可见的差异”标准，而美国法院在理解和运用“重大差异”标准时则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5]。 
在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美国法院确立了“重大差异测试”的系列步骤。首先，法院会深入调查平

行进口的产品是否可能对消费者的认知产生误导，尤其是关于商品的属性和质量方面。这包括检查商品

的外观、包装、标签等是否与原商标权人的正品高度相似，以至于消费者难以区分。接着，法院会进一

步判断这种“混淆可能性”是否会对商标权人的商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商标权人通过长期的市场经营

和品牌推广，建立了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信任。如果平行进口的商品被误认为是正品，那么商标权

人的商誉就可能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到其市场份额和利润。如果这两项测试结果均为肯定，那么这类商

品就被认定为商标侵权，相关平行进口商品将被美国法院排除在真品范畴之外。与欧盟的判定标准相比，

美国法院在处理商标侵权案件时更注重对“混淆可能性”的客观评估。即使平行进口的产品与本地产品

存在某些差异，只要这些差异不足以引起消费者的混淆，这种平行进口就不会被视为商标侵权[6]。 
2) 韩国 
韩国在处理商标平行进口是否可能引发消费者混淆这一法律问题时，倾向于采用商标机能论的视角

进行深入分析。商标机能论强调的是商标在市场中的核心功能，即作为商品的来源标识和品质保证。根

据商标机能论，如果进口的商品虽然与本国商标权人的商品在物理上相同或相似，但由于生产、包装、

销售渠道等差异，可能导致消费者误认为是本国商标权人的产品，这就可能构成商标权的侵犯。韩国法

院在运用商标机能论时，会详细审查平行进口商品是否可能引发消费者的混淆。这包括评估商品的外观、

标签、包装等是否容易让消费者误认为是本国商标权人的产品，以及这种混淆是否可能对商标权人的商

誉和市场份额造成损害。此外，韩国法院还会考虑平行进口商品是否满足了商标的品质保证功能。即这

些商品是否达到了商标权人承诺的品质标准，是否可能因为品质差异而损害商标权人的品牌形象[7]。 

4. 商标平行进口的完善建议 

4.1. 明确境内外商标权利主体同一的标准 

在探讨平行进口问题时，明确境内外商标权利主体同一的标准具有重要性。通过借鉴他国的立法实

践以及结合我国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制定出合理且具操作性的判断标准，不仅能够准确判断商标权利

主体的同一性，从而保护商标权的合法权益，防止不正当竞争，还能促进平行进口业务的健康发展，保

障消费者的权益。 
在平行进口的情境下，适用商标权权利用尽原则时，必须确保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商标权利人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同为一个主体，或双方有明确的生产、销售、许可与被许可的经济联系，或同属一个企业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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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联系的判定关键在于深入考察商标是否由同一实体或具有紧密关联的多个实体所控制。具体来

说，当两个或多个独立主体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合开发并控制一个商标时，这种紧密的合作和共同

决策机制便构成了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仅体现在资金的投入和分配上，更重要的是在商标的开发、

推广、使用以及维权等方面，各方都保持着高度的协同和一致性[8]。如果涉及的商标源自同一原始商标

的分化，即原始商标经过演变或分支形成了多个衍生商标，并且这些衍生商标由不同的主体所持有，那

么判定经济联系就需要更加细致和全面。此时，应当深入考察这些主体之间是否存在合作关系，以及他

们是否通过某种机制共同掌控该商标的使用。如果两个独立主体虽然分别持有不同国家的商标权，但他

们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制定营销策略、共享市场资源等方式，共同掌控该商标在全球范围内的

使用和推广，那么即使进口国的商标权人并非直接控制该商标，也应视为存在经济联系。 
在判断联合合作或母子公司关系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首先，联合合作协议是否存在

且明确；其次，联合合作的具体事项、金额以及参与人员的工作交流是否密切；最后，对于母子公司关

系，母公司需为最大出资人，并持有子公司 30%以上的股份。这些条件共同构成判断是否存在联合合作

或母子公司关系的依据[9]。 

4.2. 明确不具备混淆可能性的标准 

在确认平行进口商品的合法来源后，我们需要仔细比较平行进口商品与正品在外观、标识、质地等

方面的差异。如果平行进口商品在以上方面与正品并没有显著差异，或者其生产、销售过程中存在不规

范的行为，那么消费者就可能会对这些商品的来源和质量产生疑问，进而产生混淆。在进行这一判断时，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1) 判断是否遵循原样销售原则 
商标不仅是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关键标志，消费者能够通过商标能够迅速识别出产品的来源。商

标也是保证商品或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它代表着商标所有人对商品或服务质量的承诺和保证，使得消

费者在购买时能够依据商标对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有所预期。 
因此通常情况下商品应保持使用原始商标，并且禁止改装、拼装、更换包装、修改商标标识或商品

名称。在一种特例中，尽管原始标识未被修改，但可能会添加一些额外元素[10]。对于这类情况，如果增

加的标签仅用于阐述商品与原商标的联系，或是对原样销售行为作出客观描述，而且这种添加没有改变

商品与原商标之间的识别联系，也没有让消费者误认存在品牌授权或商标法下的特定关系，则此类行为

通常不应视为商标侵权。例如，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奇盟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 5，

被告奇盟公司在其进口报关单上选择了“科奥诺纳”这一中文名称及相应的标志，实质上对百威公司及商

标权利人的商标使用策略造成了干扰和破坏，从而影响了百威公司商标的正常使用和市场声誉。法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依法判定奇盟公司承担商标侵权的法律责任。 
2) 判断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有时会从进口商证明产品来源合法的依据来评定商标侵权，但这种方法

往往过于简单和片面。真正确定平行进口商品是否涉及侵权的关键，而是在于评估消费者在购买时是否

会由于商品与正品间的差异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可能包括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混淆、对商品质量的疑虑

以及对商标信誉的损害等。因此，我们需要将实质性差异作为评估的核心要素，以便更准确地判断平行

进口商品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当我们深入剖析中国关于平行进口案件的司法裁决时，不难发现平行进口商品与国内市场上商标权

 

 

5百威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与温州市奇盟贸易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 0206 民初 4638 号一审民

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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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人的正品之间往往存在着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涉及产品的包装、外观、标签、生产日期、甚至是

微小的功能调整等方面。然而，关键在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对商标的基本功能或产品

的效能产生实质性影响。在判断商标侵权时，需要仔细评估这些差异的性质和影响程度，以决定它们是

否构成对商标权的实质性侵害。 
3) 实质性差异应当进行综合考虑 
从客观因素出发，实质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平行进口产品在多个方面的不同[11]。例如：质量等级因素：

我们可以参考国际先进的质量保证标准，如日本的质量保证标准，来对比和评估平行进口产品的质量管

理状况。这种对比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产品的基本质量水平，还能发现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或缺陷；成

分因素：平行进口产品的原材料来源、成分含量等关键要素都可能与正品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直

接影响产品的使用效果，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保质期因素：不同批次的产品

可能存在不同的保质期，这也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价格因素：平行进口商品往往具有价格优势，

但这也可能引发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疑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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